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6+4”政策
	推向全国的6项政策

	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政策
	1、中央级事业单位可按照有关规定自主对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800万元以下的科技成果进行处置，并在一个月内将处置结果报财政部备案。

	
	2、（1）价值800万元以下的科技成果处置所获收益全部留归各单位；（2）价值在800-5000万元的科技成果处置所获收益，对于超过800万元科技成果价值所对应的收益部分90%留归各单位；（3）价值在5000万元以上的科技成果处置所获收益，对于超过5000万元科技成果价值所对应的收益部分上缴中央国库。

	鼓励创新创业税收试点政策
	1、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从事规定的研发活动，允许将企业为研发人员缴纳的“五险一金”，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费用，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等列入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范围。

	
	2、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奖励，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

	股权激励试点政策
	在示范区内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院所转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进行股权和分红权激励改革，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技术入股、股权奖励、期权、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

	科研经费管理改革试点政策
	在科技项目中开展间接费用补偿、科研项目经费分阶段拨付、后补助和增加经费使用自主权试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政策
	（1）示范区注册满半年不足一年的企业，可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发蓝底证书，不享受税收优惠；

	
	（2）“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经审定的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防专利、技术秘密”可作为核心知识产权，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通过“新三板”为高科技成长型非上市企业提供股份转让和募集资金服务。

	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广的4项先行先试政策

	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
	相关技术人员获得本企业给予的股权奖励，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

	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税试点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法人合伙人从该有限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
	技术所有权转让或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转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